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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1558           股票简称：*ST 锐电       编号：临 2014-110 

债券代码：122115、122116   债券简称：锐 01 暂停、锐 02 暂停 

华锐风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应收账款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华锐风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前期已披露《通

过出售应收账款、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和股份让渡解决公司债券兑付的方案》（以

下简称“《转增方案》”），拟由意向投资人收购公司部分应收款，公司用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并由除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和社会公众股外的其他股东放弃转

增股份并让渡予意向投资人的方式解决债券兑付危机。 

一、为执行《转增方案》，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于 2014年 12 月 22日审议通过

了《关于出售应收账款相关事宜的议案》，董事会同意： 

（一）同意公司以 17.8 亿元人民币的价格向萍乡市富海新能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大连汇能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转让账面原值为 18.75 亿元的应收账

款；其中，萍乡市富海新能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出资 14.8 亿元人民币，大连

汇能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出资 3亿元人民币。 

（二）同意公司与萍乡市富海新能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大连汇能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拟签署的应收账款转让相关协议及法律文件。 

（三）授权公司管理层指派专人与萍乡市富海新能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大连汇能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签署应收账款转让相关协议及法律文件。 

二、公司已于 2014年 12 月 22日与萍乡市富海新能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大连汇能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就应收账款转让事宜签订了相关协议及法律文件。 

三、应收账款受让方相关情况 

（一）萍乡市富海新能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主要经营场所：萍乡市安源

区牛角坪国鑫综合大楼 372室；执行事务合伙人：东方富海（芜湖）股权投资基

金管理企业（有限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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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连汇能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主要经营场所：辽宁省大连市中山

区港兴路 6号大连万达中心写字楼 23层 03、04单元；执行事务合伙人：大连汇

能投资有限公司。 

四、转让应收账款的具体情况 

公司以 17.8亿元人民币的价格向萍乡市富海新能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大

连汇能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转让应收账款共 49笔，应收账款原值 18.75亿元，

净值 7.80 亿元。公司目前尚无法对本次应收账款转让对净利润的影响金额作出

准确判断。 

五、风险提示 

（一）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尚未收到上述应收账款转让对应的款项。如

果上述应收账款转让能顺利实施，则公司将收到上述应收账款受让方用于购买公

司部分应收款的资金即 17.8 亿元，公司截至 2014 年 12 月 18 日可用于偿还公司

债券的资金为 6.62 亿元，两项合计 24.42 亿元；证券代码为“122115”的公司债券

相关持有人如全部选择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公司届时需要支付本息合计 27.684

亿元；两者相抵，公司仍将存在兑付资金缺口。如上述情形全部发生且公司未能

在规定时间内筹集到足额资金弥补缺口，则届时公司仍将面临公司债券本息不能

按期足额兑付的风险。 

（二）公司向上述应收账款受让方转让应收账款，对公司 2014 年业绩可能

产生影响，目前公司对影响的程度难以做出准确判断。如公司 2014 年度经审计

的净利润继续为负值，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4.1.1”条、第

“14.1.3”条等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在公司《2014 年年度报告》披露日起开始停

牌（如公司 2014 年度报告披露日为非交易日，于下一交易日起开始停牌）。上海

证券交易所将在公司股票停牌起始日后的十五个交易日内作出是否暂停公司股

票上市的决定。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是公司信息披露的指定报纸、网站，公司披露的信息以在上述指定报纸、网站公

告的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及时关注公司公告，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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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锐风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12月 22日 


